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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

對對對對《《《《 2003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利比利亞利比利亞利比利亞 )規例》的意見規例》的意見規例》的意見規例》的意見

1. 《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 (下稱 “該規例 ”)由行政長官
按照外交部的指示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下稱 “該
條例 ”)第 3條制定。立法會為研究該規例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 曾

提出關於訂立該規例的程序是否合憲的問題 並請大律師公會就

此作出研究。

《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

2. 該條例篇幅甚短 其目的是讓當局把聯合國實施的制裁轉化成本

地法例 請參閱該條例的詳題。

3. 按照該條例第 2(1)條對 “制裁 ”一詞所作的界定 它包括由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決定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而實施的全面或局部

經濟及貿易禁運、武器禁運以及其他強制性措施。

4. 把制裁事宜轉化成香港法例的機制涉及兩個階段。

5. 首先 屬 “作出指示的機關 ”(該條例第 2(1)條 )的外交部會向行政長
官作出 “有關指示 ”(請參閱該條例第 2(2)條 ) 要求實施該項指示所

述的制裁行動。一如上文所述 “制裁 ”的定義並非以豁除方式擬
寫 因此並非嚴格限制為僅指該等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定的措

施。

6. 其後 行政長官須訂立 “規例 ” 以執行有關指示 該條例第 3(1)
條。他在此事上並無酌情決定權 “行政長官須訂立規例 以執行
有關指示。”

7. 現時所論及的規例 是有關對利比利亞實施貿易限制的該規例。

這些限制均以懲罰措施作支持 包括以該條例第 3(3)條所作規定為
藍本的罰款及監禁刑罰。

該規例的立法地位

8. 除非出現用意相反之處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2(1)條 )
否則在任何條例中出現的 “規例 ”一詞 一般均具有《釋義及通則

條例》第 3條給予該詞的涵義。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條
“規例 ”的涵義 “與附屬法例、附屬法規及附屬立法的涵義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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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3條亦另外就該等詞彙的定義作出界定 它們包括 “根據或憑藉
任何條例訂立並具有立法效力 ”的規例。

10. 以該規例所載限制事宜的性質 以及該規例訂有刑事罪行的事實

而言 它無疑具有且擬具有 “立法效力 ”。它是《釋義及通則條例》
所指的 “附屬法例 ”。

11. 然而 該條例第 3(4)條規定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4及 35條並不
適用。該兩項條文分別規定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以供審議 (以先
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議決 ) 以及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以供批准 (以
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議決 )。

12. 此條文剔除立法會一直以來對獲授權者制定法例的既授權力所作
出的監察。問題是此舉是否合憲。

該規例的訂立

13. 行政長官聲稱是根據該條例第 2(2)條所指的 “有關指示 ”行事 換言

之 在訂立該規例時 他向立法會聲稱已接獲由作出指示的機關

所作出 並符合 “有關指示 ”定義的指示。

14. 政府當局不會向立法會出示 “有關指示 ” 亦未有就拒絕出示該指

示作出任何解釋。

15. 因此 現時的情況是 立法會只得信任獲授權訂立具有立法效力

的規例的獲授權者 事實上明白有關指示的性質 並在訂立該規

例時點到即止 僅訂立用以實施有關方面所作規定的規例。

16. 大律師公會假設 若於司法覆核中對該規例提出司法上的挑戰

政府當局將同樣不願意披露有關指示。

17. 此問題可在下述情況出現 在根據該規例採取行政或檢控行動的

個案中 有表面證據支持該項文本可輕易取得的聯合國決議 (2003
年第 1478號 )僅要求就特定物品及服務採取措施 而該規例卻超越

了該聯合國決議所作規定的範圍。由於該條例第 2(1)條所訂有關
“制裁 ”的定義在性質上並非豁除式的定義 因此確有可能出現上

述情況。

18. 可假定有關人士將和立法會一樣 被拒絕查看 “有關文件 ”。可是
查看該文件是唯一的途徑 可讓其得知所涉及的措施是否有關指

示授權採取的措施。換言之 他只能信任該規例是依法訂立的。

19. 任何人均可以受委人已超越其權限為理由而提出司法覆核 對附

屬法例提出挑戰 請參閱Benni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第四

版 第 208至 215頁。法庭在處理此類挑戰時 理應可以審視獲授

權者按法例規定採取的每一步驟 這意味法庭會審閱 “有關指示 ”
的文本 以查看其有否獲得合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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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附屬法例、附屬法規或附屬立法是獲得《基本法》認可的一類法
例 請參閱特別提述此類法例的第八條、第五十六條及第六十二

條。

21. 大律師公會假設立法會可在符合《基本法》的情況下 制定像該

條例第 3(5)條的條文 放棄本身審議附屬法例的權力。 (至於立法
會應否這樣做 則是另一問題。 )

22. 若立法會能把立法權力奉送予行政長官而不附加任何束縛 那

麼 行政長官其後拒絕提交有關指示的做法 最低限度是符合該

項奉送行為之舉。

23. 在因為上述類別的行動而導致該規例的效力成為爭論點的個案
中 拒絕向法庭提交有關文件 則是令人較感關注的情況。法庭

並未有放棄任何有關的權力。事實上 與《基本法》第八十五條

相符的是 法庭有責任獨立進行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 ”。

24. 大律師公會不願揣測政府當局會否拒絕向法庭披露有關指示 以

及若會的話 會基於甚麼理由拒絕作出披露。此事應由政府當局

作出交代。然而 大律師公會可以預見的是 若被控人不獲提供

有關文件 使之信納針對其展開的檢控具有強而有力的法律基礎

以作支持 法官會把根據該規例就某項罪行提出的檢控擱置。

25. 大律師公會認為政府當局似乎有需要就下述問題作出解答 當有

人就該規例是否合法向法庭提出質疑時 當局會否認為法庭不能

審視有關指示。若法庭的權力如此有限 政府當局有必要進一步

解釋在憲制上有何根據須作出此方面的限制。若當局接納法庭可

查閱該份文件 則有必要解釋 何以在未有對法庭作出該項憲制

上的限制之下 立法會不能查看該文件。

香港大律師公會

2004年 3月 16日


